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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出台
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意见

父母虐待孩子 永久剥夺监护权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出
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
年人，有吸毒、赌博、酗酒等恶
习，或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
人乞讨等 7种情形，都可被剥
夺监护权。日前，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处
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尽管
一年内原监护人可申请恢复
监护权，但有性侵害、出卖未
成年人等行为的，将不得恢复
监护权。

□背景

去年5月全国启动
未成年人保护试点

去年5月，民政部在全国20个地区启动
了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以探索建立未成
年人保护制度。试点的重点在于探索建立

未成年人保护的预防监测、发现报告、帮扶
干预、联动反应机制，推动建立“以家庭监护
为基础、社会监督为保障、国家监护为补充”
的监护制度。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表示，目
前在全国共有98个国家级试点地区、105个
省级试点地区。试点工作成效明显。

“在试点中我们发现，很多父母认为，打

骂孩子是父母的权利。”张士峰说，特别是当
出现侵害行为，民政部门一家无法解决监管
问题，就起不到威慑的作用。《意见》的出台，
将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父母起到警
示和震慑作用。

7种侵害行为
可撤销监护权

●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
伤害未成年人的

●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
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
严重伤害危险，经教育不改的

●拒不履行监护职责长达六个月
以上，导致未成年人流离失所或者生活
无着的

●有吸毒、赌博、长期酗酒等恶习
无法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因服刑等
原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等情形

●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
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
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学习的

●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
罪行为，情节恶劣的

●有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行为的

监护人凡具有上述七种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

□亮点

民警制止侵害行为
有权带离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遭受虐待
检方直接诉监护人

根据《意见》，监护侵害
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公
安机关应告知未成年人及其
近亲属有权告诉或者代为告
诉，并通报所在地同级人民
检察院。未成年人及其近亲
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
院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
副厅长史卫忠说，刑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
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同时规定这一款罪，被害人
告诉的才处理，还有一个特
殊情况就是，如果虐待致使
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检
察机关可以直接公诉。

“实践中，未成年人遭受
家庭虐待的，实施虐待行为
的监护人当然不会起诉自
己，其他近亲属出于种种原

因，比如难以收集证据，不愿
多管别人的家务事，怕惹麻
烦等等，也往往无法或者不
愿代为告诉。”史卫忠说，因
此，检察院代为告诉就显得
非常重要，这样可以更好地
惩罚犯罪，也可以更好地保
护未成年人权益。

他同时透露，刑法修正
案九目前正在社会上征求意
见，有可能在明年出台，“大
家可能注意到，刑法修正案
九已经对刑法第二百六十条
虐待罪进行了修改，将没有
能力告诉和受到强制、威吓
无法告诉的情形，作为公诉
案件。”

史卫忠说，《意见》中对
虐待罪做出起诉规定，既符
合现行刑法规定，也与刑法
修正案九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专职委员、研究室主任胡
云腾在发布会上介绍，按照
《意见》，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
暴力伤害未成年人，教唆、利
用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
人乞讨，以及不履行监护职
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等行为，都属于监护人对
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

《意见》明确，任何组织
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
举报，并对公安、民政、法院、
检察院的工作职责作出规
定，明确了公安机关在紧急
情况下的带离制度，民政部
门的临时监护制度人民法院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程
序和内容，当事人申请恢复
监护人资格的程序，以及检
察机关全面监督制度等。

一旦发现或接报监护侵
害行为，公安机关应当立即
出警处置，制止正在发生的
侵害行为并迅速进行调查。
在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还
可以将未成年人带离实施侵
害行为的监护人。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
长闫正斌介绍，三种情形可
判断未成年人处于紧急情
况。一、未成年人身体受到
严重伤害的，根据未成年人
受伤的情况做出判断；二、面
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的，这
个要通过了解实施监护侵害
行为的监护人是否经常施暴
或者有暴力倾向；三、无人照
料的危险状态，相对来讲是
比较好判断的，主要根据未
成年人年龄、无人照料的时
间、次数等综合因素来做出
判断。

□观点

撤销监护人资格
坚持慎重原则

“《意见》坚持了撤
销监护人资格极为慎重
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介
绍，考虑到这项规定与
传统观念有一些不一致
的地方，这项制度必须
要审慎行使，“确实需要
依法剥夺的才依法剥
夺，同时对那些进行批
评教育、处罚以后能够
改正的，能够再次履行
监护人职责的，在一年
内根据他的申请依法可

以恢复监护人资格。”
胡云腾说，这样做

的目的就是为尽量减少
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数
量，尽可能地维护亲情，
促使未成年人回归家
庭。他表示，规定上述
可剥夺监护权的情形
时，相关部门也秉承了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
原则，一切要从未成年
人的权益考虑，“我们的
工作宗旨是：一切为了
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为了一切的孩子。”

□释疑

撤销监护权后是否可以再恢复？
一年内可申请恢复监护权

《意见》明确，父母等监护人
被撤销监护权后，可自监护人资
格被撤销之日起三个月至一年
内，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监
护人资格，并应当提交相关证据。

人民法院应当征求未成年人
现任监护人和有表达能力的未成
年人的意见，并可以委托申请人
住所地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或者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对
申请人监护意愿、悔改表现、监护
能力、身心状况、工作生活情况等
进行调查，形成调查评估报告。

申请人确有悔改表现并且适
宜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
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原指定
监护人的监护人资格终止。

何种情形可永久剥夺监护资格？
虐待未成年人6个月以上

虽然《意见》明确监护人被判
撤销监护权一年内，可申请恢复
监护人资格，但同时也指出，申请
人如果有“性侵害、出卖未成年人
的；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六个月以

上、多次遗弃未成年人，并且造成
重伤以上严重后果的；因监护侵
害行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的”等情形之一的，一般不得
判决恢复其监护人资格。

谁有资格提起撤销监护权诉讼？
4类人员单位可提起诉讼

《意见》首次明确了诉讼主体
资格、证据材料提供以及管辖法
院。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
列举了四类人员和单位具有诉讼
主体资格。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
格时，申请人应向法院提交相关

证据。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
件，由未成人住所地、监护人住所
地或者侵害行为地基层人民法院
管辖。法院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
案件不收取诉讼费用。

受害未成年人应由谁来照顾？
无合适监护人可由民政部门监护

根据《意见》，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应当接收公安机关护
送来的受监护侵害的未成年人，
履行临时监护责任。临时监护
期间，民政部门和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在对未成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的同时，还要为未成年人
提供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服
务，但这种临时监护不超过一
年。

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近
亲属也可申请照料未成年人，但
须经公安机关向当地村居委会
确认其身份。关系密切的其他
亲属、朋友要求照料未成年人
的，须经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
或者村（居）民委员会同意。

当原监护人被法院正式判

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后，未成年人
由谁来监护则需要重新安排。
根据《意见》，未成年人有其他监
护人的，可由其他监护人承担监
护职责。没有其他监护人的，人
民法院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的原则，在符合规定的人员和单
位中为其指定监护人，指定将尊
重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
愿等。

没有合适人员和其他单位
担任监护人的，法院会指定民政
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属儿童
福利机构收留抚养。民政部门
担任监护人的，承担抚养职责的
儿童福利机构可以送养未成年
人。

甘肃将全省分为三类区域
对困难群众进行临时救助

记者近日从甘肃省政府了
解到，从 2015年起，甘肃将全省
分为三类区域对困难群众进行
临时救助。

甘肃根据全省 14个市州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共划分为三个
类别区域，即兰州市、金昌市、嘉
峪关市为一个类别区域，甘南
州、临夏州、定西市、陇南市为一
个类别区域，其他市为一个类别
区域。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物价指数、财力状况及居
民消费指数等因素，制订相对统
一的区域临时救助指导标准。

据了解，对符合条件的救助
对象，甘肃将通过发放临时救助
金、发放实物、提供转介服务等
方式予以救助。实施过程中，将
临时救助金直接支付到救助对

象个人账户或直接发放现金，或
者根据临时救助标准和救助对
象基本生活需要，发放衣物、食
品、饮用水，提供临时住所等。

甘肃省政府确定，临时救助
资金将通过政府投入、社会募捐
等方式多渠道筹集，原则上按照
不超过其行政区域内户籍人口
每人 1元的标准，由各市县区政
府向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预
拨临时救助资金。

甘肃将建立健全“一门受
理、协同办理”机制，依托各级政
府政务大厅、办事大厅或便民大
厅，设立统一的“社会救助综合
服务”窗口，开辟急难救助绿色
通道，明确办理时限和要求，方
便群众求助。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